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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

于2019年1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2、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上午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

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下

午14：30在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F区4号楼第20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陈融洁先生主持。

（2）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1,580,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237%，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91,

78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734%；

②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9,800,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5503％。

（3）董事会秘书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580,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2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580,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25,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32％。

上述提案均为特别决议，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同意；以上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潘继东、刘佳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京汉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67,534.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9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6,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19%。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

与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新支行（以下简称“保定银行安新支行” ）签署《保证合同》，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 ）与保定银行安新支行

签署的《人民币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所形成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为3亿元。

二、审议情况

2018年3月26日、2018年4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2017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2019年度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

司之间提供互保额度的议案》，授权本公司董事会2018-2019年度在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100

亿元的限额内，在各子公司分别额度内，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包括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以后的借款担保），其中为公司房地产

业务子公司年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5亿元，授权京汉置业预计担保金额为40亿元，本次担保

前为京汉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3,80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京汉置业的担保额度剩余

266,2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01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8号院1号楼802室

法定代表人：田汉

注册资本：3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销售钢材、建筑材料、商品房。（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京汉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18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9.42%。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679,288,669.21 10,249,525,520.30

负债总额

5,410,889,387.73 8,139,785,514.49

其中

：

1.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690,000,000.00 2,452,630,088.14

2.

流动负债总额

3,134,588,364.93 6,081,088,434.70

净资产

2,268,399,281.48 2,109,740,005.81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124,161,150.10 1,045,470,400.34

利润总额

643,576,442.99 113,673,882.38

净利润

530,633,240.05 77,269,417.47

注：以上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新支行

保证人：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3亿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顺利获得融资资源，有利于

子公司业务发展，且京汉置业目前经营状况良好，银行信用记录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银

行借款的风险，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公司向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67,534.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9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6,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19%。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

额。

七、备查文件

1、京汉股份与保定银行安新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601117� � �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19-011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合同统计系统和财务快报数据显示， 2019年1月份，本公司新签合同额262.10

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125.28亿元，境外合同额136.82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9.72亿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1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合同签订单位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

公司

俄罗斯日产

5400

吨天然气制甲醇工程总承包合同

99.10

（

折合人民币

）

2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康乃尔聚氨酯有限责任公司

40

万吨

/

年

MDI

工程总承包

合同

21.00

3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

建设有限公司

俄罗斯卢克石油延迟焦化合同

13.95

（

折合人民币

）

4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

公司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净化及

CO

分离

装置工程总承包合同

12.99

5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

公司

巴拿马天然气发电站

LNG

接收站工程总承包合同

9.58

（

折合人民币

）

6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

建设有限公司

阿布扎比石油管线施工合同

7.66

（

折合人民币

）

7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

四建设有限公司

宿迁红星置业有限公司樾府

.

观玺台项目一期

、

二期建设施工

合同

6.00

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526� � � �证券简称：中潜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3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2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80,000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注销80,400股限制性股票、40,000股限制性股票及27,600股限

制性股票，截止目前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连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80,000股，合计回

购注销228,000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71,

464,816股减至171,236,816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

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9-007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翔腾达” 或“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翔集团” ）的告知函，齐翔

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5,928,142股质押给了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将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8,200,000

2019

年

1

月

30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1.89%

追加质押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7,728,142

2019

年

1

月

30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1.83%

追加质押

齐翔集团因其先前质押的股份市值减少，追加质押35,928,142股给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追加质押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相关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齐翔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65,129,88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4.37%；

本次质押股份35,928,14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72%，占公司总股本的2.02%；累计质押股份

779,740,81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0.79%，占公司总股本的43.92� %。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

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98�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9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如果公司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81076号）。因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6）, 并于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2月22日、

2019年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4）、《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尚未

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

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性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因触及13.2.1条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

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述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65�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楼3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90,293,06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5.3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韶颖女士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082,462 99.9806 148,100 0.0135 62,500 0.0059

2.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5议案名称：担保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099,962 99.9822 130,600 0.0119 62,500 0.0059

2.06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08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099,962 99.9822 130,600 0.0119 62,500 0.0059

2.09议案名称：发行债券的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10议案名称：本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2.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

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4、议案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公司

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90,124,562 99.9845 106,000 0.0097 62,500 0.0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

的议案

》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1

票面金额

、

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2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

排

204,344,871 99.8970 148,100 0.0724 62,500 0.0306

2.03

债券期限及品种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5

担保方式

204,362,371 99.9056 130,600 0.0638 62,500 0.0306

2.06

发行方式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7

募集资金用途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08

偿债保障措施

204,362,371 99.9056 130,600 0.0638 62,500 0.0306

2.09

发行债券的上市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10

本决议的有效期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2.1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

项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3

《

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

闲置土地

、

炒地和捂盘惜售

、

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

报告

》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4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和公

司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

承诺函的议案

》

204,386,971 99.9176 106,000 0.0518 62,500 0.03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丹、李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00� � �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4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工业园科研楼一楼会

议厅（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61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8,299,48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79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吴朋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马静女士、李银国先生、宋蔚蔚女士、王浩先生因事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费文先生、朱勇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0,308,8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19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8,299,4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全资子公司授信计划及公司为部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8,299,4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川仪调节阀为川仪股份在重庆银行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8,299,4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

的议案

20,881,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部分全资

子公司授信计

划及公司为部

分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881,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川仪调节

阀为川仪股份

在重庆银行的

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20,881,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等回

避表决。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136,974,854股；横河电机

株式会社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21,015,760股。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鄯颖、张培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6日


